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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推动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

应用生态工业理论指导工业园区内企业的工业生产实践活动，规范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建设和运行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根据工业园区层面生态工业工作的特点，规定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的定义、评价指标和数据采集与计算方法，适用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符

合性评价。本标准也可作为在工业园区和工业集聚区自行构建生态工业链网，以

及相关机构开展生态工业咨询和认证活动的参考依据。

本标准将代替《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4-2009）、《行业类生态工
业园区标准（试行）》（HJ/T273-2006）、《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
（HJ/T275-2006）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编制指南》（HJ/T409-2007）,统一
作为评价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工作绩效的技术依据。也可作编制工业园区生态工作

计划、规划的技术依据。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1、根据在特定区域范围内进行的生态工业活动的基本特征，设置统一的评
价指标，取消了园区分类方案和经济增长率要求；

2、增设了作为园区生态工业活动必要条件的生态工业链网结构要求；
3、根据当前工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提出了废物（固体废物、废水）和低

位能量的重复利用水平要求；

4、调整了园区环境资源绩效指标。
本标准自 2015年 5月 1日起实施。本标准发布前已经被授予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称号和已经获得批准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工业园区，在 2017
年 6月 30日前管理工作仍采用 HJ274-2009、HJ/T273-2006和 HJ/T275-2006；2017
年 7月 1日起，按本标准执行，HJ274-2009、HJ/T273-2006和 HJ/T275-2006同
时废止。

HJ/T409-2007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废止。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4年 月 日批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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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符合性评价。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01 生态工业

综合运用技术、经济和管理等措施，将生产过程中剩余的能量和产生的物料，

传递给其他生产过程使用，形成企业内或企业间的能量和物料传输与高效利用协

作链网，从而在总体上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废物和环

境污染物产生量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

2.02 工业园区

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工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50%，具有法定边界和明确的区域范围，具备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或服务机构的
工业集聚区域，包括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

产业园区等。

2.03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在园区内建成可持续稳定运行的生态工业链网，获得较好的资源利用和环境

保护绩效，符合本标准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并按

规定程序通过审查，被授予相应称号的工业园区。

2.04 废物

在特定的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对于本生产单元已没有利用价值的固态、

液态和气态的物料。

2.05 低位能量

在使用能源生产产品过程中，多于生产实际所需、未能被本生产单元直接利

用且具有利用价值的能量。

2.06 生态工业链

指工业园区内分别具有传送和接受废物或低位能量功能的两个生产单元的

组合。生态工业链上的生产单元既可以在同一个企业内，也可以属于工业园区内

不同的企业，但不包括工业园区外企业的生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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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生态工业节点

指生态工业链上各个具有传送、接受废物或低位能量功能的生产单元。连接

两个生态工业链的生态工业节点，同时具有接受和传送的功能。

2.08 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关联单位

指工业园区内存在构建和运行生态工业链可能性的单位，即从事工业生产的

单位，以及为这些单位提供与废物和低位能量交换相关的生产性服务的单位，简

称“关联单位”。

关联单位不包括工业园区内与生态工业链无直接关系，从事种植业、采掘业、

生活性服务业、与废物和低位能量交换无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的单位，以及

居民住宅、教科文卫机构、国家机关等。

生态工业节点应全部位于关联单位范围内。

2.09 生态工业关联度

指工业园区内生态产业链上的企业产值之和与关联单位总产值的百分比。

2.10 低位能量利用率

指工业园区内各条生态工业链上利用的低位能量之和与关联单位总能耗的

百分比。

2.11 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

指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其产生的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

进行处置的活动。包括采用焚烧或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

法，达到减少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目

的，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保要求填埋场的活动。

2.12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指关联单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总量，包括各种丧

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

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其贮存量、处置量和利用量之和。

2.13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量

指关联单位采用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燃料、将固体废物作为

生产建材等产品原料的方式，利用关联单位产生的固体废物的总量。

关联单位利用非关联单位、园区外单位产生的固体废物，不计入工业固体废

物利用量。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量，不计入工业固体废物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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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为关联单位工业固体废物利用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百分比。

2.15 工业重复用水量

指关联单位生产用水中重复使用一次以上的水量，包括循环使用、一水多用

和串级使用的水量。

2.16 工业用新鲜水量

指关联单位取自各种来源（自来水系统、地下水、地表水等）用于生产和生

活的新鲜水量的总和，不包括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单独排放（不与工业

废水混合）的部分。

2.17 工业用水总量

指关联单位用于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总量，它等于工业用新鲜水量与工业重复

用水量之和。

2.18 工业重复用水率

为关联单位工业重复用水量与工业用水总量的百分比。

2.19 工业增加值

指关联单位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工业企业全部生

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

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单位为亿元。

2.20 工业用新鲜水量弹性系数

为关联单位工业用新鲜水量年度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年度增长率的比值。

2.21 综合能耗总量

指关联单位在生产和生活中消耗能源的总和，包括煤、电、油等各种形式能

源的消耗量，并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系数折算成标准煤进行统计。

2.22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为关联单位综合能耗总量年度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年度增长率的比值。

2.23 工业用地面积

指关联单位按照土地利用规划作为工业用地并已投入生产的土地面积，包括

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的用地，以及专用的铁路、码头和道

路等设施的用地，不包括露天矿用地，单位为平方公里。

2.24 单位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指所有关联单位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面积产生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值，单位为

亿元/平方公里。
2.25 法定清洁生产审核事项

指工业园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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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超过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

行生产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2.26 公共污水处理厂

指为两个以上的排放单位提供污水治理服务的机构。

3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要求与评价方法

3.1 确定关联单位范围

各有关方面在工作中，应根据生态工业链、生态工业节点和关联单位的特点，

对工业园区内的单位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列出区内全部单位名单，从中选择

确定关联单位，逐一简要说明入选和排除的理由，并根据评价指标要求，对关联

单位建立数据收集和统计制度。

进行评价时，各个关联单位均应为已经建成并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包括补链

单位）。

3.2 评价指标

3.2.1 评价指标类型

本标准按照与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基本要求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高低，分别设

置了评价指标，包括生态工业链网结构与运行稳定性指标、资源环境绩效指标和

环境保护工作基本要求指标。

3.2.1.1 生态工业链网结构与运行稳定性指标

生态工业链网结构与运行稳定性指标及要求见表 1，评价范围为关联单位。

表 1生态工业链网结构与运行稳定性指标与要求

序号 指标 单位 要求 说明

1 生态工业链数量 条 ≥6

2 生态工业节点数量 个 报告数据 用于核实生态工业链数

量，表征其结构特征，

暂不考核

3 生态工业关联度 % 报告数据 暂不考核

4 低位能量利用率 % 报告数据 暂不考核

3.2.1.2 资源环境绩效指标

资源环境绩效指标与要求见表 2，评价范围为关联单位。

表 2 资源环境绩效指标与要求

序号 指标 单位 要求 说明

1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 ≥85 含各种形态的工业

固体废物

2 工业重复用水率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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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用新鲜水量弹性系数 － ≤0.55

4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 ≤0.6

5 单位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亿元/km
2

≥9

3.2.1.3 环境保护工作基本要求指标

环境保护工作基本要求见表 3，评价范围为工业园区。

表 3 环境保护工作基本要求

序号 指标 单位 要求 说明

1 工业园区内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 % 100 达到国家和地方固

定污染源排放标准

要求

2 工业园区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 全部完成 重点污染物以考核

时段内国家确定的

范围为准，应分别说

明各类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3 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 100 指工业园区内产生

的各种危险废物，含

医疗废物

4 工业园区法定清洁生产审核事项

实施率

% 100 实施审核包括依法

履行审核结果的报

告责任

5 工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重大污染事

故数量

－ 0 应说明报告期内是否

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

6 工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环保违法事

件数量

－ 0 指违反国家环境保

护、污染防治法律法

规，受到行政机关处

罚的情况

3.3 评价时段

评价时段应为连续 3个年度。

3.4 评价方法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应符合表 1、表 2和表 3所列各项指标要求，任何一

项未达到要求，应判定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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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标数据的获取和计算方法

4.1 指标数据的获取

园区管理机构应指定或专门设立职能部门，负责评价指标涉及数据的调查收

集、汇总统计工作，并协调各关联单位开展相关工作。

测算评价指标所需的相关数据，应尽量从法定统计渠道或统计文件中获取；

无法获取的，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相应的数据收集统计工作机制。

4.2 指标的计算方法

4.2.1 生态工业链数量

生态工业链的形态为两个分别传送和接受废物或低位能量的生产单元，即两

个通过利用废物或低位能量建立关联的生态工业节点。应根据生态工业链的基本

特征进行筛选、判别和确定。计入该指标的均应为实际已经存在，能够连续正常

稳定运行的生态工业链，且生态工业节点应全部位于工业园区内。

若两个生态工业节点间同时具有传递废物和能量的功能，其生态工业链数应

计为 2；

下列情况不予计数：

1、生态工业链有一端节点在园区外的；

2、专业从事供水、供能（电、热、油、气）单位与其用户之间形成的供应

链；

3、在关联单位产生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废

物传送链；

4、关联单位向园区内公共污水处理厂排放传送污（废）水形成的传送链。

关联单位的污水处理设施或园区内的公共污水处理厂，将污水处理净化后提

供给关联单位使用的，应予计数；园区内的固体废物处置机构或关联单位，在采

用焚烧方式处置关联单位产生的固体废物过程中，将产生的热能加以回收利用而

未直接逸散的，应予计数。

4.2.2 生态工业节点数量

在识别、确认生态工业链的基础上计数。应逐一说明各个生态工业节点在生

态工业链上的具体功能。

4.2.3 生态工业关联度

计算公式如下：

%100%联度生态 
）关联单位总产值（亿元

之和（亿元）生态工业链上企业产值
）（工业关

4.2.4 低位能量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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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如下：

%100% 
准煤）关联单位总能耗（吨标

煤）低位能量之和（吨标准生态工业链上企业利用
）低位能量利用率（

4.2.5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计算公式如下：

%100% 
产生量（吨）关联单位工业固体废物

利用量（吨）关联单位工业固体废物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4.2.6 工业重复用水率

计算公式如下：

%100% 
（吨）关联单位工业用水总量

量（吨）关联单位工业重复用水
）工业重复用水率（

4.2.7 工业用新鲜水量弹性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度增长率（关联单位工业增加值年

）量年度增长率（关联单位工业用新鲜水
数工业用新鲜水量弹性系

%
%



4.2.8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度增长率（关联单位工业增加值年

）年度增长率（关联单位综合能耗总量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
%



4.2.9 单位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计算公式如下：

总和（平方公里）关联单位工业用地面积

和（亿元）关联单位工业增加值总
值单位用地面积工业增加 

4.2.10 工业园区内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

计算公式如下：

%100-% 
排污单位总数

超标单位个数排污单位总数
）放达标率（工业园区内排污单位排

式中超标单位个数指报告期内发生过超标排污行为的企事业单位数。

4.2.11 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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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量（吨）工业园区危险废物产生

化处置量（吨）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无害
）化处置率（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无害

4.2.12 工业园区内法定清洁生产审核事项实施率

计算公式如下：

%100% 
核单位数依法应进行清洁生产审

位数已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单
）审核事项实施率（工业园区法定清洁生产

5 信息公开要求

为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生态工业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管

理机构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展示园区生态工业建设进展情况；园区的自评价报告

应在提出授予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申请前公开。


